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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-21 冰桶支援計劃 
 

申 請 章 程 
 

 

計劃原則： 

冰桶挑戰熱潮留下甚麼？大家可能都著眼在金錢上吧。當然，這對小團體是很重要的。

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自助互助組織，在本會仍有資源的時候也希望盡量支援有需要的同路

人，故申請人需符合一定資格及條件，以實踐彼此分擔與自助互助之精神。 

 

 

計劃內容： 

計劃共分為三個申請類別，分別支援不同的會員需要。類別 A 為照顧員薪金、醫療儀器

及消耗品。類別 B 為物理治療、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

務。類別 C 為短期照顧服務。申請人可按實際需要填寫相關類別的申請表格及提交證明。 

 

類別 A 

準則 經濟困難、生命安全 

申請內容 照顧員薪金、醫療儀器及消耗品開支 

審核時段 全年接受申請 

資助上限 按照申請項目分成兩類申請，兩類有不同上限，以及可以同時申請： 

1. 維生項目申請 (照顧員薪金、醫療維生儀器、消耗品等)：總上限$50,000 

2. 非維生項目申請 (輪椅相關、吊機、家居復康改裝等)：總上限$18,000 

個案數目 約 15 個 

預算開支 $1,100,000，當預算餘額不足$800,000 時，只接受維持生命安全的申請 

備註 1. 考慮本會將接獲大量申請文件，會員在申請時有責任提供足夠、清晰及有

效的證明文件，否則將影響審核結果。 

2. 照顧員薪金資助按合約長短而定。 

3. 申請人獲醫生、物理治療師及職業治療師推薦將獲優先考慮。 

4. 資助金額將按申請人收入、資產、住戶人數及可減免項目等而定。 

5. 購買電動輪椅申請者需向本會職員索取評估服務轉介表，並由公立醫院專

業人員簽署後方獲醫院管理局社區復康中心提供評估服務，詳情請與本會

職員聯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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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B  

準則 有物理治療需要 或 正使用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或 嚴重肢體傷殘人

士綜合支援服務的會員 

申請內容 醫院、私人機構的物理治療服務、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及嚴重肢體傷殘

人士綜合支援服務開支 

審核時段 全年接受申請 

資助上限 $30,000 

個案數目 約 7 個 

預算開支 $200,000 

備註 1. 申請人需負擔每節私人機構物理治療服務費用$100。 

2. 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 或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綜合支援服務申請資助

上限為每月$1,002。 

 

類別 C 

準則 因工人或家人未能照顧患者連續七天或以上 

申請內容 短期照顧員服務，為期不多於一個月 

審核時段 全年接受申請 

資助上限 按照照顧需要分成兩類申請，兩類有不同上限： 

3. 保健員照顧申請：總上限$36,000，每日資助上限$1,200 

4. 護士照顧申請：總上限$75,000，每日資助上限$2,500 (留意備註 2.) 

個案數目 約 5 個 

預算開支 $200,000 

備註 1. 申請人需提供有效文件以證明工人或家人在該時段無法照顧患者。 

2. 護士照顧申請者需要出示醫護或社福界專業人士推薦信，證明患者需要護

士級別之照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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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請資格 

1.1 申請人必須為本會會員，及 

1.2 經醫生證實患有神經-肌肉疾病，及 

1.3 申請人須病情嚴重*， 

1.4 有關醫療儀器及用品必須由醫生或其他專業人員書面建議購買，及 

1.5 有關照顧開支，申請人需提交申請理據(專業人員書面意見)，及 

1.6 有嚴重經濟困難 (即符合本計劃的經濟門檻)，但得不到綜援及其他社會保障支援，  

1.7 申請人須提交過去一年家庭入息及資產證明。 

      

 *註：病情嚴重的定義為： 

1) 全身失去大部份活動能力 (例如全身癱瘓，或只餘部份活動能力的患者)，或 

2) 起居生活需要別人協助或照顧，或 

3) 已接受或已安排接受氣道造口手術 

 

2. 執行時間 

2.1 2020-2021 年度預算為$1,500,000，由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起執行，用完即止。 

2.2 申請人透過郵寄、親身或傳真遞交文件至本會辦公室後，審批時間由確認申請通知 

書發出日期後起計約 3 個月，唯實際審批時間按申請數目及急切需要而定。 

 

3. 審批機制 

3.1 為求公平及客觀處理每宗申請，本會邀請六位獨立人士組成審批委員會，成員包括

醫生及議員，分別處理各類別申請。 

3.2   審批委員會負責所有申請個案的審批工作和監察本計劃的運作。 

3.3 個案審批優次及資助金額，視乎病情嚴重、緊急性、經濟狀況及計劃可動用金額而

定。 

3.4   維持生命安全的申請可獲優先考慮。 

3.5 本會擔任秘書處角色，家訪申請人及整理文件，撰寫報告並交予審批委員會審核。 

3.6 由於本會並無查證申請人所提交資料的權力，故本計劃採用誠信制度，除非社工在

家訪後提出質疑，否則審批委員會以申請人所提交資料為考慮基礎。 

3.7 本會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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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須知：  

 

1. 申請所需文件及證明只作本基金審批用途，絕對保密。 

2. 申請人有責任提供足夠及清晰的經濟、醫療及相關證明，資料不全將機會影響審批結果。 

3. 申請者有機會被邀約家訪，以便詳細了解申請需要。 

4. 申請者審批時間需時約 3 個月，唯實際審批時間視乎申請數目多寡及急切需要而定。 

5. 申請人遞交申請後，將獲本會發出的接收申請通知書，此通知書為確認申請已收妥，並

不代表申請被接納及批核。 

6. 本會有權諮詢或邀請協會顧問，對申請個案進行獨立專業評核。 

7. 類別 A 的復康器材報價單要求：$10,000 或以下一份報價，$10,001 至$50,000 兩份報價，

$50,000 以上三份報價。 

8. 類別 B 或 C 的申請項目需要提供相關服務報價或收據一份。 

9. 曾獲資助的申請項目將不獲優先考慮。 

10. 如申請的項目已購買，將不獲本計劃接納。 

11. 申請人的資助期完結前 3 個月內方可提交相同項目的申請 

12. 審批委員會完成審批後，不論成功與否，個案均獲發結果通知書。 

13. 申請人需自行負責實際開支與本計劃資助的差額，資助額一經批核，不予以追加。 

14. 申請人需要遞交有效的正本單據予本會辦公室，方可進行報銷。 

15. 獲准報銷之申請項目將收到由本會開出之支票，申請人需要簽妥支票收條，透過郵寄、

親身或傳真遞交至本會辦公室。 

16. 每宗獲批個案資助期為 1 年，如資助期完結時亦未完全報銷，餘額將退回計劃，供其他

申請人使用。 

17. 本會對申請人所購器材、用品或服務造成的損失及傷害概不負責。 

18. 本會有權隨時終止計劃或對申請人的資助，毋須提供任何解釋，亦不會對因終止計劃或

資助所引致的支出或後果負上任何責任。 

19. 本會有權對計劃作出任何修訂而不作預先通知。 

20. 若本計劃資助的器材不再適用於申請人時，器材需無條件送予香港肌健協會有限公司，

供其他有需要的會員使用。 

21. 申請人需以簡單的文字、錄影或拍照的形式，報告獲得資助後，對其生活的幫助，並且

需要協助本會的宣傳及推廣工作。 

 


